服务基本要求
（一）任务要求
负责各村委辖区内道路清扫保洁、绿化带保洁、公厕保洁、河道保洁、垃圾亭（垃圾桶）的清洗、垃圾清运、乱张贴乱涂写的清理、招标人指定的少量建筑或工业垃圾的清理等保洁服务。同时配合并保障顺利开展日常城市长效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投标人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以行业公认的最高水准，勤勉、尽职地从事本项目服务。
2、道路干净整洁（包括车行道、人行道、桥梁两旁道路、绿地、绿化隔离带、花台、树穴根及道路交界处延伸3米，沿街垃圾包的收集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任务且保洁率达到100%。
3、垃圾桶一日一清洗二清运(14小时以上保洁的实行一日二清洗三清运)，整洁完好。
4、机械化作业按规定操作、作业车辆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不乱倒垃圾、车辆不滞留路面。
5、垃圾收集清运至少做到一日二清，垃圾收集点周围干净整洁，全天杜绝垃圾清运点出现满溢。
6、公共厕所内外环境干净整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任务且保洁率达到100%。公共厕所按照规定时间开放，设施设备完好。
7、垃圾亭（栏）每天数次保洁。垃圾亭、地面地砖、垃圾箱（桶）整洁、完好、定期冲洗，垃圾必须全部进垃圾亭，确保垃圾亭周边无垃圾堆积和杂物，并定期进行消杀工作。
8、对村庄环境进行全面巡查，做到乱堆放每日清理，确保村委范围内无成堆暴露垃圾，生活垃圾每日消纳处置。
9、对村委区域保洁范围内路灯杆，墙面，垃圾亭（栏）等所有乱涂写、乱张贴，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除。
10、河面干净，无水草（无大面积水草、浮萍等）和垃圾漂浮物，河坡（岸）无生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其他杂物堆放；监督非法侵占河道现象（乱搭建、乱筑坝、乱设过河管道、乱堆杂物、非法取土、非法设置排污口、乱垦乱种等动态现象），如出现以上现象，及时汇报给招标人；加强对管护公示牌的管理，保障无倾斜及表面无脏乱现象。
11、道路清扫保洁（含机械化和人工）、垃圾桶、垃圾收集清运等作业要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操作。
12、绿化带内无白色垃圾，无杂草、杂物、枯枝，如发现乱垦种菜及时汇报给招标人。
13、负责定期做好公共场所的消杀灭菌（蚊、蝇、虫等）以及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14、投标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招标人及有关部门举办的一切活动，并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协助招标人处理潜在突发事件。在合同期间应自觉接受招标人及其他管理部门的管理，对一些特殊任务应积极配合，按招标人的要求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配合招标人检查工作，为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15、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投标人需配备专业的清理清运设备，同时聘请专职人员对场地进行管理与巡查。应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工作水平。
16、合同期间，投标人要对所用人员、设备设施制定相应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计划，并报招标人备案。期间投标人所用人员、设备设施发生的安全事故由投标人自行解决。
17、在签订本项目中标（成交）合同后，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满足招标人要求的提前15日进场开展前期工作的条件，由此便于中标人提前进场熟悉工作区域与工作流程，做好工作交接手续，完善后期工作机制，为进一步顺利开展工作做好前期准备。
（二）人员配备要求
1、投标文件中要明确说明服务工作安排计划（包括人员工作区域划分、人员职责等）及本项目所有工作服务人员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必须向招标人备案。
2、投标人须按招标人的需求服务，合理合法安排工作人员轮班制，具体岗位工种见下表,工作人员的人数均不得少于表内人数：
	标段
	序号
	村委
	管理人员（人）
	清运人员（人）
	保洁人员（人）
	小计（人）
	合计（人）

	一标段
	1
	戴庄
	1
	3
	10
	14
	26

	
	2
	龙潭
	1
	2
	9
	12
	

	二标段
	3
	林场
	1
	1
	2
	4
	20

	
	4
	桥东
	1
	2
	4
	7
	

	
	5
	卜弋
	1
	2
	6
	9
	

	三标段
	6
	新屋
	1
	2
	6
	9
	24

	
	7
	于家
	1
	2
	5
	8
	

	
	8
	琵琶墩
	1
	1
	3
	5
	


★（1）各村委服务团队中缴纳社保的人数不得少于：戴庄村委2人、龙潭村委2人、林场村委1人、桥东村委1人、卜弋村委1人、新屋村委1人、于家村委1人、琵琶墩村委1人，合同签订前需提供人员名单及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加盖中标人公章。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需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人公章。（本项为实质性要求）。
（2）所有服务人员须身体健康、适合本项目工作。
（3）有岗前培训，服务人员100%经过岗前或在岗培训合格才能独立在岗。
（4）人员必须相对固定，避免经常更换。
3、根据专业服务的要求，服务人员要统一着装，所有人员尽职尽责，岗位职责公开公布并上墙公示。为保证服务质量和维护招标人的形象，所有服务人员均要求品行端正，政治上信得过，政治面貌清楚。
4、计划拟用工数量为长期固定用工人员，确保服务人员的数量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或双方商定的数量，对于由于任何原因造成的减员，投标人应及时补足。
（三）其他服务要求及标准
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管理考评中,配合村委做好长效管理工作。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到报价的价格因素，一旦招标结束最终中标，总价将包干，服务费用一律不再调整（因保洁面积及工作量增减所致的服务费用增减，经双方协商后确定）。如发生漏、缺、少项，都将被认为是中标人的报价让利行为，损失自负。
2、保洁人员个人用于劳动、清洁用品用具、清洁所需辅助器械如冲洗水枪等由中标人购置并承担费用。
3、中标人自行解决员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纳税等保险及劳保、工资、福利、食宿、交通等有关问题。
4、中标人须按有关规定参加常州市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报价时必须核算企业为本项目员工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费用（按相关规定可不缴纳社保的除外）。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前，须提供从业人员名单、劳动合同以及社保证明资料报招标人核查；服务过程中，中标人如未按要求为员工缴纳职工社保及按实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招标人可扣除服务费用，情节严重的视作中标人违约并有权利解除合同。如遇到工资纠纷问题由中标人自行解决。
5、如出现中标人自身管理或沟通不利使员工通过各类渠道或以其他方式对招标人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因中标人服务质量或员工素质等原因有损招标人的社会公众形象、口碑等情况，中标人必须第一时间负责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及时妥善处理，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损失后果。招标人保留从经济、法律或其他形式向中标人追究责任的权利。
6、中标人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的或委托其他单位经营管理的，以及中标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影响合同履行的，招标人有权无条件终止本项目合同而无须向中标人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bookmark: _GoBack]7、中标人必须为非参保人员购买意外险或雇主责任险，如招标人核查后发现其未给相关工作人员购买的，则有权终止合同。
